抚顺市审计局关于2024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

问题整改情况的公告

市审计局紧密围绕市委、市政府中心工作、人大监督重点，认真贯彻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意见，持续抓好审计整改工作，完善全面整改、专项整改、重点督办相结合的审计整改总体格局，不断提升审计整改信息化水平，进一步提高审计整改工作质效。

针对财政管理、风险防范化解、国资国企管理等方面审计查出的问题，各责任部门和单位思想上高度重视、行动上迅速落实，全力推进整改工作落实，具体整改情况如下：

    一是市县财政严格落实专户资金核算要求，将专户资金上缴国库；个别单位或个人违反财经纪律，已移送县纪委监委调查处理。

二是个别项目未按预期开工，现已开工；针对个别审批事项申报材料应取消未取消，相关部门加强了审批受理事项管理，取消了不必要申报材料；部分县区不合规护林员，已完成清退。
三是通过法律程序追缴应收未收项目收益，并追缴个别部门向不符合条件人员多发放补贴。

四是向法院起诉追缴个别县区应收未收土地使用金；聘请专业法律顾问、重启清产核资工作等方式整合资产。 

五是针对个别建设项目工程结算不实，未及时编报竣工财务决算，个别项目水费收缴不到位等问题，目前，已调整工程结算金额，编报竣工财务决算；明确水费收缴标准。

市政府将深入落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，进一步压实审计整改责任，各部门和单位持续巩固“攻坚克难”整改工作效果，确保审计整改工作高质量完成。
